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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度海军青少年航校招生简章
为适应海军转型建设需要，拓宽招飞生源渠道，经教育部和海军批

准，依托优质普通高中建设海军青少年航空学校（以下简称“海军青少年

航校”），选拔综合素质优秀的学生组建海军航空实验班（以下简称“海航

班”），旨在抓住青少年思想意识形成和身体心理发育的关键阶段，及早

发现和超前培养热爱海空、适合飞行、素质全面的精英苗子。

一、招生原则

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充分尊重学生及家长意愿，面向全省，

单列计划，择优录取政治合格、品学兼优、身心素质符合条件且志愿军事

飞行的应届初中毕业生。

二、报名条件

1.自然条件：初中应届毕业生，男性，2008年 8月 31日至 2011年 8

月 31日之间出生，具有海军青少年航校所在省份学籍和海军招飞省份户

籍，符合所在省份招生考试报名条件。

2.政治条件：爱党爱国爱人民；立志海空飞行，献身国防事业；本人

自愿，家长（监护人）同意；本人及相关亲属符合军队招收飞行学员政治

条件。

3.心理品质条件：具备正确的飞行动机、良好的认知能力、稳定的情

绪特征、灵敏的应变反应、坚强的意志品质。

4.身体条件：身体健康；身高在 162-181cm之间；体型匀称，体重在

48KG以上（录取时未满 15周岁可放宽至 46KG 以上）；双眼裸眼远视

力“C”字表检测均在 0.8以上（相当于“E”字表 5.0以上），未做过视力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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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手术或戴角膜塑形镜矫正，无色盲、色弱、斜视；无口吃、文身、刺字

等。

5.文化条件：学习成绩优异，预估中考成绩达到省级示范性高中录取

要求，外语限英语，高中阶段必修教育部明确的军队招收飞行学员选考科

目。

三、招生程序

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统一指导下，由海军招飞机构会同海军青少

年航校按照宣传动员、报名初选、定选考核、招生录取、签订协议等程序

组织实施。

（一）宣传动员。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部署招生工作，将相关通知

下发至各地（市）级、县（区）级教育行政部门，在初中学校采取多种形

式广泛宣传招生政策及报名条件。

（二）报名初选。海军青少年航校在门户网站开设报名平台，报考

学生由初中学校统一组织，在规定时限内通过报名平台完成信息填报。海

军青少年航校配合海军招飞机构依据报名条件对学生填报信息进行审核

和综合素质初选把关，按照招生计划数 3至 5倍确定参加定选考核学生。

（三）定选考核。海军招飞机构会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和海军青少年

航校，按照有关标准，对参加定选学生组织政治考核、体格检查和心理选

拔，确定定选考核合格学生。

（四）招生录取。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会同海军招飞机构按照招生录取

办法，在定选考核合格学生中择优录取，并向社会公布招生结果，确保公

平公正和生源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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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签订协议。海军招飞机构会同海军青少年航校与录取学生及

家长（监护人）统一签订培养协议书。

四、教育管理

1.管理模式。海航班实行单独编班，模拟部队管理模式，统一着装，

在校食宿，集中管理。海军青少年航校成立专职管理机构负责学生日常管

理。

2.课程安排。按照《国家课程标准》完成教学课程，达到普通高中毕

业学生要求。同时，增设国防教育、军事体育、心理训练、航空理论、海

军知识、飞行训练等海军航空特色教育训练内容。

3.师资配备。海军青少年航校选派责任心强、业务精湛的优秀教师担

任海航班班主任和任课教师。海军选派相关专家和教员定期到校进行国防

教育和训练辅导。

4.调整分流。海军招飞机构会同海军青少年航校每年组织海航班学生

进行综合考核。学生因政治、思想、身体、心理、学业等原因，不适合继

续在海航班培养的，根据个人意愿按照有关规定调整到生源地同等条件的

高中，但学生中考成绩需要达到该校当年录取分数线，或者调整到本校同

年级其他班级完成学业，并解除培养协议。

五、待遇保障

1.招考阶段。对报考海军青少年航校的学生不收取任何费用。定选考

核期间，参检学生按规定标准核销往返路费、安排食宿。

2.就读阶段。对海航班学生免收学费和住宿费，统一发放被装，按月

发放伙食补助和生活补贴，综合表现优异的学生发给一定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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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毕业阶段。海航班学生从高三年级起统一参加海军招飞选拔检测，

检测合格的海航班学生，高考提前批志愿根据培养协议书必须首先填报海

军航空大学航空飞行与指挥专业，依据高考成绩和飞行潜质测试结果择优

录取；综合素质优异的，推荐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进行“双学籍”培养。未录取为飞行学员的海航班毕业学生，可正常参加全

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


